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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签订补充协议 

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1 月 25 日，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光

新材”）持股 5%以上的股东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舟投资”）与杭

州铧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铧广投资”）签署了《补充协议》，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1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对转让价格

做出相应调整，约定通舟投资用以向铧广投资增资的华光新材 865.00 万股股份作价由

1,063.38 万元调整至 13,840.00 万元，上述 13,840.00 万元的股份作价，其中 1,063.38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12,776.6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一、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概述及信息披露情况 

通舟投资与铧广投资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关于杭州铧广投资有限公司的增

资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拟以其持有的华光新材 8,650,000 股股份（占主协议签

订日公司总股本的 9.75%）作价 1,063.38 万元向铧广投资实施增资，以协议转让的方

式将相应股份过户给铧广投资。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

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华光新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公告编号：2024-002）、《华光新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公告编号：

2024-003），对主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本次权益变动实施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通舟投资出具的通知，通舟投资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与

铧广投资签署了《补充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

理指引（2021 年修订）》相关规定对转让价格了相应调整，约定主协议中通舟投资用

以向铧广投资增资的华光新材 865.00 万股股份作价由 1,063.38 万元调整至 13,840.00

万元，即每股作价 16.00 元，该价格高于补充协议签署日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

的下限。调整后通舟投资取得铧广投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63.38 万元，与主协议保持

一致；上述 13,840.00 万元的股份作价，其中 1,063.38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12,776.6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现将《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甲方：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在杭州市余杭区注册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沈港路 10号 1306 室，法定代表

人金李梅。 

乙方一：金李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0219711022****】 

乙方二：王晓蓉，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10319720102****】 

（以下合称“乙方”） 

丙方：杭州铧广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在杭州市余杭区注册成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沈港路 10号 1403、1404 室，法定代

表人金李梅。 

以上当事方在本协议中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 

第一条：作价调整 
鉴于各方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签订了《关于杭州铧广投资有限公司的增资协

议》（以下简称“主协议”），且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

新材”）亦于 2024年 1月 4日，对主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说明。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 (2021年修订)》

相关规定，对主协议中甲方以其持有的华光新材865.00万股股份向丙方增资的股份作

价进行调整。 

各方一致同意，主协议中甲方用以向丙方增资的华光新材865.00万股股份，其作

价由1,063.38万元调整至13,840.00万元，即每股作价16.00元。经调整后，甲方取得丙



方注册资本人民币1,063.38万元，与主协议保持一致；上述13,840.00万元的股份作价，

其中1,063.38万元计入实收资本，12,776.6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第二条：生效、变更、终止 

2.1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2.2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的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终

止均应经各方事先签署书面协议后方可生效；本协议项下的部分当事方在不影响其他

方权利的情况下，可就本协议单独签署补充协议。 

第三条：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3.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国法律。 

3.2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或一方不愿通过协商解决时，任何一方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情况，待过户手续完成后，公司将及时

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